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作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意见》

等相关规定及《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要求，我

们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下属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基金的独立意见 

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本次参与投资基金，有助于依托专业投资机构丰富的管

理经验，及各合伙人的优势和资源，拓展公司及子公司投资渠道，增加投资收益。本

次投资基金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下属子公司

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基金事项。 

 

二、关于拟进行内部资产重组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将与健康防护手套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按照账面净值投资划转至全资子

公司，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管理架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此次内部资产重组事项。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刘文静女士出于公司长期战略传承、增量业务发展及公司管理团队年龄梯次建

设的考虑申请不再兼任总裁职务，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 

2、钟舒乔先生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

的工作经验，相关提名与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或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

情形，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聘任钟舒乔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刘胜军                        董书魁                     宫本高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